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1號

原      告  施養欣  

被      告  吳黃朝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6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

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

記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

建物返還原告。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

貳、查被告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有本院言詞

辯論筆錄、報到單、送達證書等在卷可證；且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下稱甲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

號，下稱甲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

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

段○○段00地號，下稱乙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

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丙建物；坐落土地：嘉

義市○區○○段○○段0000地號，下稱丙土地），其中甲、

乙、丙建物原均為訴外人徐維助所有，甲、丙土地為原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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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乙土地原為訴外人廖益鉦所有。因廖益鉦與徐維助就給

付租金事件於民國95年8月19日達成和解，雙方約定將乙土

地上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房屋)分

列稅籍後將乙建物之稅籍所有權移轉予廖益鉦或其所指定之

人(起訴書記載為：雙方約定將乙土地移轉登記為徐維助所

有等語，有誤，應予更正)，徐維助於同年8月28日與訴外人

吳瓊慈(即吳黃朝子之大女兒)以丙建物為買賣標的簽訂土地

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辦理稅籍移轉登記為

吳瓊慈所有。訴外人吳其霖(即吳黃朝子之二女兒)則於96年

1月18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取得乙土地。嗣後徐維助於106年

10月12日以變更稅籍之方式將甲、乙建物移轉為原告所有，

至此原告擁有甲、乙建物及甲、丙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明知

其係透過吳瓊慈購入丙建物，對於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並

無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

自取得丙建物管領權後某時，陸續以搭設鐵皮屋頂、堆置雜

物等方式，竊佔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被告嗣因前開行為

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犯刑法第

320條之竊佔罪，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2項與同條第2項所

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

並聲請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

二、並聲明：被告應將前開甲建物及乙建物返還原告。

貳、被告則未提出書狀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著有明文。而

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屬前開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

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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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第216條第1項分別著

有規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他

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

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

定，亦即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查：

（一）被告既於相當時期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前開說明，

　　　自視同自認本件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況原告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在卷可證

　　　，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犯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

　　　，並致生損害於原告之財產權，應可認定；此外，被告並

未舉證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故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84

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

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

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

　　　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

　　　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

　　　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2311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係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等數個不同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賠償，並請求

本院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而依前開

各訴訟標的對於本件原告判決之結果或無不同，然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規定，加害人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始得免

責而言，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乃對本件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是依前開說明，本

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為裁判，且對其他訴訟標的自無

庸再予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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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依前開說明，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自屬有據。

二、綜上所述，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

返還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

記建物（即甲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

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即乙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移送前來，而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

費，且因訴訟中別無其他訴訟費用之發生，故本院自毋庸為

訴訟費用裁判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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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1號
原      告  施養欣  
被      告  吳黃朝子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6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返還原告。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貳、查被告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報到單、送達證書等在卷可證；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甲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甲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乙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00地號，下稱丙土地），其中甲、乙、丙建物原均為訴外人徐維助所有，甲、丙土地為原告所有，乙土地原為訴外人廖益鉦所有。因廖益鉦與徐維助就給付租金事件於民國95年8月19日達成和解，雙方約定將乙土地上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房屋)分列稅籍後將乙建物之稅籍所有權移轉予廖益鉦或其所指定之人(起訴書記載為：雙方約定將乙土地移轉登記為徐維助所有等語，有誤，應予更正)，徐維助於同年8月28日與訴外人吳瓊慈(即吳黃朝子之大女兒)以丙建物為買賣標的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辦理稅籍移轉登記為吳瓊慈所有。訴外人吳其霖(即吳黃朝子之二女兒)則於96年1月18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取得乙土地。嗣後徐維助於106年10月12日以變更稅籍之方式將甲、乙建物移轉為原告所有，至此原告擁有甲、乙建物及甲、丙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明知其係透過吳瓊慈購入丙建物，對於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並無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自取得丙建物管領權後某時，陸續以搭設鐵皮屋頂、堆置雜物等方式，竊佔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被告嗣因前開行為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犯刑法第320條之竊佔罪，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2項與同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並聲請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
二、並聲明：被告應將前開甲建物及乙建物返還原告。
貳、被告則未提出書狀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著有明文。而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屬前開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第216條第1項分別著有規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亦即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查：
（一）被告既於相當時期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前開說明，
　　　自視同自認本件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況原告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在卷可證
　　　，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犯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
　　　，並致生損害於原告之財產權，應可認定；此外，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故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
　　　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
　　　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
　　　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2311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數個不同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賠償，並請求本院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而依前開各訴訟標的對於本件原告判決之結果或無不同，然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加害人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始得免責而言，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乃對本件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是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為裁判，且對其他訴訟標的自無庸再予審酌。　
（三）是依前開說明，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自屬有據。
二、綜上所述，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即甲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即乙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移送前來，而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且因訴訟中別無其他訴訟費用之發生，故本院自毋庸為訴訟費用裁判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1號
原      告  施養欣  
被      告  吳黃朝子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6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
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
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返
還原告。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
貳、查被告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有本院言詞
    辯論筆錄、報到單、送達證書等在卷可證；且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
    稱甲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甲
    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
    物（下稱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
    下稱乙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
    登記建物（下稱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0
    0地號，下稱丙土地），其中甲、乙、丙建物原均為訴外人
    徐維助所有，甲、丙土地為原告所有，乙土地原為訴外人廖
    益鉦所有。因廖益鉦與徐維助就給付租金事件於民國95年8
    月19日達成和解，雙方約定將乙土地上之地上物(即門牌號
    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房屋)分列稅籍後將乙建物之稅籍所
    有權移轉予廖益鉦或其所指定之人(起訴書記載為：雙方約
    定將乙土地移轉登記為徐維助所有等語，有誤，應予更正)
    ，徐維助於同年8月28日與訴外人吳瓊慈(即吳黃朝子之大女
    兒)以丙建物為買賣標的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
    轉契約書，並辦理稅籍移轉登記為吳瓊慈所有。訴外人吳其
    霖(即吳黃朝子之二女兒)則於96年1月18日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取得乙土地。嗣後徐維助於106年10月12日以變更稅籍之
    方式將甲、乙建物移轉為原告所有，至此原告擁有甲、乙建
    物及甲、丙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明知其係透過吳瓊慈購入丙
    建物，對於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並無使用權限，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自取得丙建物管領權後
    某時，陸續以搭設鐵皮屋頂、堆置雜物等方式，竊佔甲建物
    及土地、乙建物。被告嗣因前開行為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
    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犯刑法第320條之竊佔罪，爰依
    民法第184條第1、2項與同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並聲請就前開數訴訟標
    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
二、並聲明：被告應將前開甲建物及乙建物返還原告。
貳、被告則未提出書狀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著有明文。而
    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屬前開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
    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
    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第216條第1項分別著
    有規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他
    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
    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
    ，亦即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查：
（一）被告既於相當時期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前開說明，
　　　自視同自認本件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況原告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在卷可證
　　　，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犯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
　　　，並致生損害於原告之財產權，應可認定；此外，被告並
      未舉證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故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84
      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
      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
      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
　　　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
　　　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
　　　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2311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係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請求權等數個不同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賠償，並請求
      本院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而依前開
      各訴訟標的對於本件原告判決之結果或無不同，然依民法
      第184條第2項規定，加害人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始得免
      責而言，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乃對本件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是依前開說明，本
      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為裁判，且對其他訴訟標的自無
      庸再予審酌。　
（三）是依前開說明，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自屬有據。
二、綜上所述，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
    返還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
    物（即甲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
    保存登記建物（即乙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移送前來，而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
    費，且因訴訟中別無其他訴訟費用之發生，故本院自毋庸為
    訴訟費用裁判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591號
原      告  施養欣  
被      告  吳黃朝子

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6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返還原告。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壹、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貳、查被告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有本院言詞辯論筆錄、報到單、送達證書等在卷可證；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主張：
一、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甲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甲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地號，下稱乙土地）、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稱丙建物；坐落土地：嘉義市○區○○段○○段0000地號，下稱丙土地），其中甲、乙、丙建物原均為訴外人徐維助所有，甲、丙土地為原告所有，乙土地原為訴外人廖益鉦所有。因廖益鉦與徐維助就給付租金事件於民國95年8月19日達成和解，雙方約定將乙土地上之地上物(即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號之房屋)分列稅籍後將乙建物之稅籍所有權移轉予廖益鉦或其所指定之人(起訴書記載為：雙方約定將乙土地移轉登記為徐維助所有等語，有誤，應予更正)，徐維助於同年8月28日與訴外人吳瓊慈(即吳黃朝子之大女兒)以丙建物為買賣標的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並辦理稅籍移轉登記為吳瓊慈所有。訴外人吳其霖(即吳黃朝子之二女兒)則於96年1月18日以買賣為登記原因取得乙土地。嗣後徐維助於106年10月12日以變更稅籍之方式將甲、乙建物移轉為原告所有，至此原告擁有甲、乙建物及甲、丙土地之所有權。被告明知其係透過吳瓊慈購入丙建物，對於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並無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自取得丙建物管領權後某時，陸續以搭設鐵皮屋頂、堆置雜物等方式，竊佔甲建物及土地、乙建物。被告嗣因前開行為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判處犯刑法第320條之竊佔罪，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2項與同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並聲請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
二、並聲明：被告應將前開甲建物及乙建物返還原告。
貳、被告則未提出書狀或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著有明文。而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屬前開所稱保護他人之法律。次按負損害賠償責任，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5條、第216條第1項分別著有規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亦即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查：
（一）被告既於相當時期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前開說明，
　　　自視同自認本件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事實。況原告所主張之
　　　前開事實，有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9號刑事判決在卷可證
　　　，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犯刑法第320條所規定之竊佔罪
　　　，並致生損害於原告之財產權，應可認定；此外，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行為無過失，故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又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
　　　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
　　　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
　　　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2311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查原告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數個不同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賠償，並請求本院就前開數訴訟標的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而依前開各訴訟標的對於本件原告判決之結果或無不同，然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加害人須證明其行為無過失，始得免責而言，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乃對本件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是依前開說明，本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為裁判，且對其他訴訟標的自無庸再予審酌。　
（三）是依前開說明，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前開建物，自屬有據。
二、綜上所述，原告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1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即甲建物）與門牌號碼為嘉義市○區○○路00號之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即乙建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移送前來，而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且因訴訟中別無其他訴訟費用之發生，故本院自毋庸為訴訟費用裁判之諭知。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慶昀


